
山东元利科技有限公司能源供应系统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第一次公示

《山东元利科技有限公司能源供应系统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已基本完成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8

年部令 第 4 号）的要求进行本次公示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

关的意见。本次公示内容如下：

1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

项目名称：能源供应系统优化项目；

建设单位：山东元利科技有限公司；

项目概要：项目总投资 12000 万元，项目位于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309

国道 277 号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#院内，利用原 1 台 20t/h 燃煤

锅炉、1 台及 35t/h 燃煤锅炉拆除后的空地进行建设，先期拆除 20t/h

燃煤锅炉，并建设第一台 80t/h 高效流化床蒸汽锅炉，35t/h 燃煤锅炉

在第一台 80t/h 高效流化床蒸汽锅炉投入运营后拆除，并假设备用的一

台 80t/h 高效流化床蒸汽锅炉。项目新建 2台 80t/h 高效循环流化床蒸

汽锅炉（一用一备）及配套附属环保设施，并在现有供热管线的基础上

进行部分改造，干煤棚、化水车间、配电室等依托公司现有工程改造。

2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：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见附件，纸质报告也可直接

向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索取（联系方式见后）

3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 2.5km

评价范围内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



4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。

5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（见

网络链接），通过邮寄信函（以邮戳日期为准）、传真、电子邮件将填

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，并请注明发表日期、真实姓

名和联系方式。

6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：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（2020

年 6 月 23 日~6 月 30 日）。

7、联系方式

（1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山东元利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昌乐县朱刘街道工业园 309 国道 277 号元利化学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#院内

联系人：宋部长

联系电话：13964696005

E-Mail：616920871@qq.com

（2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及联系方式

环评单位：山东正元东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玉清社区玉清东街以北，金马路

以西欧龙科技园 3 号车间 3 楼 304 室

联系人：张启凡

联系电话：15215365491



附件 1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能源供应系统优化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xx 省 xx 市 xx 县（区、市）xx 乡（镇、街道）xx

村（居委会）xx 村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

路 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

